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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 月 1 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这是胡锦涛同志
与吴邦国同志在一起。

2008 年 2 月 3 日，吴邦国同志在北京西站候车室与旅客交谈。

2010 年 1 月 30 日，吴邦国同志在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察看新能源样车。

1994 年 3 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同志在全国两会
上海代表团全团会议上。

2012 年 7 月 19 日，吴邦国同志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
管理局二道河农场万亩大地号察看水稻长势。

2013 年 1 月 28 日，吴邦国同志在俄罗斯符拉迪沃
斯托克出席亚太议会论坛第 21 届年会，并作题为《坚
持和平发展 促进合作共赢》的主旨发言。

2013 年 2 月 21 日，吴邦国同志在澳门文化中心出席澳门社会
各界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 20 周年启动大会并发表讲话。

2011 年 3 月 10 日，十一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同志作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吴 邦 国 同 志 生 平

1992 年 2 月 10 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参观时与吴邦国同志交谈。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隆重举行。这是庆祝大会前，习近平同志与吴邦国同志握手。

◀

2012 年 11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闭幕。这是闭幕会前，江泽民同志与吴邦国同志在一起。

2011 年 9 月 7 日 ，吴 邦 国
同 志在 福 建 厦 门 出 席 第 十 五
届 中 国 国 际 投 资 贸 易 洽 谈 会
开馆式。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
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4年10月8日4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吴邦国同志，安徽肥东人，1941年7月22日生于贵州平坝。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
热爱祖国，刻苦学习，追求进步。1960年 9月至 1967年 9月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
系电真空器件专业学习。1964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起历任上海电子管三
厂技术员、技术科科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长，上海市电子元件工
业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1983 年 3 月，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常委，同年 8 月兼任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党

委书记。他深入了解情况，加强科技系统领导班子建设，推动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1985 年 6 月，他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和市委日常工作，注重结合实际贯彻
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围绕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等进行专题研究，在市委决策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吴邦国同志旗帜鲜明拥护党
中央重大决策，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一道，顶住压力，稳定秩序，采取有力措施制止
动乱。

1991 年 3 月至 1994 年 9 月，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1992年 10月在中共
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
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牢牢把握上海发展历史机遇，
实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推动以东带西、东西联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开创上海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新局面。他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培育完
善商品、金融、房地产等市场体系，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
管理经济职能，着重抓好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在全国率先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他注重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
高第一产业，强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优势，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他把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事作为工作重点，筹措建设资金，花大气力推动棚户、简屋、危房改造，改
善居民住房条件，集中力量抓好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和整治，构建城市立体交通网络，推
动解决群众行路难等问题。他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方
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管干部原则，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好为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4年 9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95
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有企业改革、工交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工作。其
间，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中央企业工委书
记等。他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从纺织行业开始，从龙
头骨干企业入手，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攻坚克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他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明确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他
认真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改制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推动国有
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他高度重视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积极推行规范的公司制和股
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企业内部分配、人事、劳动制度改革，推动国有大中
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他着力推动建立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坚持从战略上调
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支持具有优势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做强做
大，使其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主要力量。他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创
新，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推动加强成本管理、资金管理和质量管理，不断提高企
业现代化管理水平。他始终把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
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推动制定出台一整套符合基本国情、顺应时
代发展要求的促进就业再就业政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社会大局稳定、国民经
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在分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吴邦国同志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合理布局、质
量第一，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他始终情系三峡、关心三峡，对三峡工程质量保障、重大装备国产化、三峡总公司转型
发展等进行具体指导，扎实做好移民安置工作，为优质高效建设三峡工程作出突出贡
献。他坚持把公路建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来谋划和推进，明确我国公路发
展战略、规划、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等重大问题，推动公路建设驶入快速发展轨道。他
着力推进铁路建设和发展，坚定支持铁路大提速，推动京九、南昆等铁路全线投入运
营，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开创铁路工作新局面。他大力支持上海洋山深水港立项建设，
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挥重要作用。他高度重视邮电通信建设，有力推进移动通
信网跨越式发展，推动长途光缆线路建设空前快速发展。

2002 年 11 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

委。2003年 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07年 10月，他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
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08年 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
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增强工作实
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作出重要贡献。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
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削弱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放弃党的领导，决不能搞
西方那种多党制、议会制，中国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坚决抵
制各种错误思潮影响。

吴邦国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他强调，如果没有
比较完备的、高质量的法律法规，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
程序化，就谈不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将立法工作
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任务，紧紧围绕党中央确定的立法工作目标，坚持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
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基本的、急需的、条件成熟的法律作为立法重点，
抓紧制定修改相关法律，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2003年 3月，他担任中央宪法修改
小组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
位，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内容，对促进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主持
下，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法律草案、法律
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86件，包括物权法、企业破产法、企业所得税法、
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劳动合同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
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在党中央领导下，他主持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把
党和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反对和遏制“台独”
分裂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有力法律保障。他主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附件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并通过相关决定，推动两个基本法
正确实施和“一国两制”方针贯彻落实。他主持制定修改一系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为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重要贡
献。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必须随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各项工作都要
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
摇。他坚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不断提高
立法质量，推动宪法和法律有效实施。

吴邦国同志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明确提出“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
监督工作思路，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有力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任期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报告126个，组织执法检查46次，对
环保、司法等多个领域开展跟踪监督。他坚持人大监督工作要推动民生问题解决，聚
焦“三农”工作、劳动关系、食品安全等强化民生领域监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坚持把推动工作和完善法律结合起来，本着对党和人民高
度负责的精神，在认真研究论证、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推动监督法颁布实施，促进人
大监督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吴邦国同志高度重视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强调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是国家总体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注重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特
点和优势。他推动全国人大与 14 个国家议会及欧洲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成立
106 个双边议会友好小组，加入 15 个多边议会组织，全面加强与各国议会及多边议
会组织的友好关系，推动形成人大对外交往新局面，为维护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
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邦国同志十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他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领导研究制定
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
代表活动、代表议案、代表建议等方面的文件，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进一步推进
代表工作制度化。他坚持为代表服务思想，增强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实效，推动审议
通过1359件代表议案涉及的86个立法项目。他推动丰富代表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参
与形式，邀请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参加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加强和改进代表
联络服务工作，更好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作用。他强调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
自身建设，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和信访工作，
加强与地方人大的联系，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2013年 3月，吴邦国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
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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